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譯出美國國家圖書事業和資訊科學委員會在 1990 年發表的＜公共資訊的原則＞以為參考。  

 

 

公共資訊的原則 

前言： 
自從立國以來，公開以及無拘無束地使用公共資訊，一直是我們擁有一個好政府和自由社會

的保障。公共資訊幫助我們教育民眾，激勵我們進步，並解決我們至為雜的經濟、科學、和社會等

問題。然而，在資訊時代伴隨著許多新科技來臨時，公共資訊擴充得如此迅速，以致於製作、使用、

和散播公共資訊的基本原則恐將有被忽略、甚至被遺忘的可能。 

因此，圖書館事業與資訊科學的國家委員會鄭重重申：美國政府的資訊政策是立基於憲法所

保證的自由權，並依民之所好，認定公共資訊為國家的資源而開發、保管。我們定義公共資訊是聯

邦政府所製作、編譯、和維護的資訊。我們確信：公共資訊是人民所擁有的資訊，信託給他們的政

府持用；除非受法律限制、公共資訊應該隨時可供人民取用。 

基於以上的民有和信託的精神，我們提出＜公共資訊的原則＞如下： 

一、民眾有權取用公共資訊。 

除法律限制者外，政府機構應保證公共資訊的公開、及時和無拘無束地使用。無論公共資訊以那種形

式呈現，人民應無須經特殊訓練或具專門知識和技術來取用公共資訊。 

二、無論這公共資訊以那種形式呈現，聯邦政府都應保證公共資訊的誠信、完整和典藏。 

面對科技和時間的變遷，政府機構應確實負責盡職地維護公共資訊，並讓民眾可取閱政府的公務。 

三、聯邦政府應保證公共資訊自由的散佈、複製和再分送。對公共資訊散佈的任何限制，或立任何其他特

殊目的之用途規範，必須以法律為之。 

四、聯邦政府應確保使用者或要求查閱公共資訊者的隱私安全，對於政府記錄中載有資訊的民眾之隱私亦

如是。 

五、聯邦政府應落實公共資訊取用管道之廣泛多樣，民間和政府單位均可為之。 

雖然取用的管道可能會因時而異，或因技術改進而變遷，對民眾而言，政府應有義務鼓勵取用管道的

多樣化。 

六、聯邦政府不應允許因收費的因素而妨礙了人民取用公共資訊的權利。 

政府為其公務目的而製作、蒐集、和處理資訊所招致的花費，不可以轉移到欲使用公共資訊的民眾身

上。 

七、聯邦政府應確實提供有關政府資訊的信息，這信息應易得易用，以各種形式的單一索引呈現。 

公共資訊的官方索引應由各政府機構在保管其資訊時一並保存。 

八、無論民眾住在那裡、工作在那裡，聯邦政府應確保民眾能經由國家網路，像是典藏圖書館計畫，來取

用公共資訊。 

政府機構應定時檢討這類的計畫和新冒出的科技，以確保大眾對公共資訊的取用維持在價廉又方便的

情況。 

結語： 
本委員會提出此＜公共資訊的原則＞作為聯邦政府和全國訂定資訊政策之基礎。我們深切期

望聯邦政府各級機構、州政府和地方政府和私人機構，都能利用本原理來發展其資訊政策，以及用

於製作、使用、散佈、和保管公共資訊的事物上。我們深信，這樣的做法最能迎合國家和人民在資

訊時代的利益。 

美國國家圖書館事業和資訊科學委員會 

1990 年 6 月 29 日通過 

﹝摘錄自：謝清俊 ,《公共資訊系統概說》 , 民國84年﹞ 

 


